


苏科社函〔2020〕188号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征集2020年度

《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的函
各设区市科技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5〕175号），强化科技在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域的支撑作用，推进水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经研究，我厅现面向全省公开征集水污染防治相关先进技术成果，在此基础上将修订编制《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2020年）》。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技术申报范围

（一）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技术指导目录中已被当地应用的先进适用技术。

（二）已获国家或省市级各级部门立项支持的水污染防治成果转化类科技成果。
（三）已获国家或省市级科技成果奖励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

（四）其他已经通过转化应用的技术成果。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技术要求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相关标准；

2、技术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工艺成熟、经济合理；

3、已有应用实例，且正常运行；

4、技术适应性强，具有推广前景，预期带来较好经济、环境、社会效益；

5、技术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产权明晰。

（二）申报单位要求

1、在江苏省注册、成立一年（含）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

2、申报单位信用良好，在最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3、每个申报单位申报技术不超过5个。

三、申报方式和申报时间

（一）请各申报单位填写《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清单》（附件1）和《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报告》（附件2），并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材料和技术应用证明相关材料，如：与技术使用方签订的任务书（委托书、合同等）。
（二）请各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保证申报材料内容真实、严谨、准确，避免重复申报。
（三）请各主管部门填写汇总表（附件3），并于2020年6月15日前统一将附件1、附件2、附件3的Word文件，以及附件1、附件2和附件3盖章后扫描的PDF文件、知识产权相关材料PDF文件、已推广项目的案例照片（单张照片大小不超过1M，照片数量不超过 5张）、已推广项目的验收、测试、合同等相关材料PDF文件一并发送至邮箱：tec2313@126.com，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范祚舟

联系电话：025-83232021
附件：1. 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申报表
2. 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报告
3. 汇总表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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